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民法总则》学习体会
                中大附中  李昌军老师
　　
民法被称为是“万法之母”，民法是离百姓生活最近的法律，它协调公民人身与财产的关系，对纠纷给出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，“民法典”被誉为百姓权利的宣言书、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。
    2017年3月15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，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这为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《民法总则》共206条，全面系统地确定了中国民事活动的基本规定和一般性规则，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从“摇篮”到“坟墓”的方方面面，被誉为民事法律体系中的“小宪法”。 它共十一章，包括：基本规定、民事主体（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、民事权利、民事法律行为、代理、民事责任、诉讼时效、期间计算、附则。

    《民法总则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“五位一体”的发展理念，增加了许多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容;体现了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，为经济社会平衡、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
　　民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，“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，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”。民法总则的很多条文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文关怀，它对一个人的关注是从“摇篮”到“坟墓”，从胎儿、老人甚至到逝者，权利都得到了关怀和保护。民法总则中鼓励见义勇为、保护救助人，增加条款消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;规定英雄烈士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，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，增加恶意诋毁英烈承担民事责任的条款;针对中老年人监护问题，进一步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、调整了监护人范围、强化了国家监护职能并完善了撤销监护相关规定;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由10岁调整为8岁。这些都是建设法治社会、追求现代文明的具体体现。

　　附：基本规定：

    立法宗旨（第1条，略）
   （1）在民法层面，将学理上的“公序良俗”概念导入，删去了社会公德和国家政策，增加了习惯作为法源。（第5、第10条）

   （2）增加了绿色原则（第9条，节约资源，保护生态环境）

   （3）参考侵权责任法立法当时的作法，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（第11条）。但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时的适用，可能会成为公法与私法之间沟通的一个转介。

   （三）自然人
   （1）胎儿利益保护（第16条）。

   （2）限制行为能力年龄的下降（10周岁→8周岁，第19条）。

   （3）删去民法通则中“精神病人”的表述，而是采用“不能辨认”和“不能完全辨认”来描述（第21条、第22条、第24条）；增加了行为能力认定制度中的“有关组织”并加以明确定义（第24条；而民法通则第19条仅限于利害关系人）。

   （4）明确了监护顺序（第28条）。

   （5）增加了遗嘱指定监护（第29条）。

   （6）增加了成年意定监护（第33条）。

   （7）规定了监护人资格的撤销、恢复及临时监护（第36条、第38条、第31条）

    ——监护制度改革中，民政部门的地位日益重要，包括申请恢复（第24条）、其他个人或组织任监护人时的同意（第27条、第28条）监护人争议时的指定及临时监护人（第31条）、没有监护资格的人时的监护人（第32条）、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（第36条）

    —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，成为监护制度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。如协议监护时（第30条）、指定监护时（第31条）、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时（第35条，在成年监护时，特别强调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，监护人不得干涉）、恢复监护资格时（第38条）。

    ——监护制度中，单位的作用和地位在降低。如第27条的其他人担任监护人时不再需要单位同意。

    （8）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。较之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，完善了财产代管人制度，特别是增加了财产代管人责任的规定（第43条第3款）。其他基本上是将民法通则意见的规定纳入了民法总则之中。
    我们学习民法不能只看法条，即使是把《民法通则》及《司法解释》都背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，民法重要的是在对法条记忆的基础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，即要联系实际案例，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。学民法，要多做练习，对实际上的案例进行分析，通过这种途径去理解法条，也就是说在对法条有充足的理解基础上，再去记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整体评价

      过多地关注了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，使得我国民法典并非是纯粹民法。作为民法典编纂的重要一环，总体上值得肯定；在一些具体制度上，也不乏亮点之处。以上学习笔记，与各位同仁分享、求教；因学识有限，请多批评指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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